
中银信用卡(国际)有限公司 

关于网上服务的附加条款及细则 

本条款及细则适用于及管辖使用网上服务，并补充商户合约的条款。 

1.          释义 

1.1      商户合约所释义的词语，如在本条款及细则中使用，应具相同涵义，惟若本条款及细则亦为有关词语释义，则以

本条款及细则所订的涵义为准。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用于本条款及细则内应具以下释义︰ 

「指定电邮」 指商户于本平台所登记之电子邮件账户； 

「电子设备」指商户用以使用、查阅或操作网上服务的工具、设备及于该工具或设备安装的软件程式，包括但不

限于电脑、手提电话或其他商户不时用以使用、查阅及/或操作网上服务的方式； 

「登入名称」指商户经平台用以登入及使用网上服务的名称； 

「商户合约」指卡公司不时向商户发出的并适用于商户的商户合约； 

「网上服务」指由卡公司按本条款及细则的条文向商户提供的服务，当中商户可透过平台︰ 

(a)   处理退款交易；或 

(b)  查阅电子交易签单。 

「密码」指商户不时自行选择用以登入网上服务的密码； 

「平台」 指卡公司或任何第三方或其各自指定人士于任何媒界设立、维持及/或操作任何电子平台，包括但不限

于任何可利用电脑、手提电话或卡公司不时指定的方式查阅的任何平台，当中商户可取得卡公司不时提供的服务；

及 

「病毒」 指电脑病毒、类似装置或软件。 

1.2      若商户合约与本条款及细则有任何矛盾或歧义，就网上服务而言，以本条款及细则为准。 

2.          网上服务 

2.1      网上服务即下列各项服务︰ 

(a)    商户能够经平台查询原交易资料及处理相关退款，包括以信用卡终端机或在线平台所进行及手工交易的部份

详情（如：交易日期、金额、订单号及终端机号等）；及 

(b)   商户能够经平台查阅电子交易签单。 

2.2      任何持有合资格使用网上服务的商户均可按卡公司不时要求的方式登记使用网上服务。 

2.3      卡公司保留酌情权拒绝任何商户使用网上服务的权利而不须给予任何理由。 

2.4      于卡公司接受任何商户登记使用网上服务后︰ 

(a)        卡公司将向商户发出电邮，商户收到电邮通知后结，到指定网页建立账户； 

(b)       商户将经平台登入网上服务并设定密码；及 



(c)        在完成第(b)段的事项后，网上服务便开通。 

3.          商户确认事项 

3.1      于登记及使用、查阅或操作网上服务时，商户确认浏览、下载或以其他方式使用网上服务存在的内在风险，以及

以电子方式提出查阅或退款的内在风险。 

3.2      商户确认及同意其须独自承担下列责任︰ 

(a)      确保电子设备能浏览、下载或以其他方式使用网上服务及提出查阅或退款；及 

(b)     检查指定电邮、平台及其他与其使用网上服务有关的电子邮箱。 

3.3      商户确认︰ 

(a)      卡公司没有任何责任向其发出经加密的电子邮件； 

(b)     卡公司不保证向商户传送资料至指定电邮、平台或其他不时使用的方式是安全的；  

(c)      由卡公司向其发出的信息可能有误差、延误、病毒或被未经授权人士截取或修订；及 

(d)     经指定电邮或其他电子邮箱发出的通讯并非绝对可靠及安全，及商户不得以该等方式向卡公司发出载有敏

感或保密的资料的通知。 

4.          经由平台提出的查阅或退款 

4.1      商户经由平台登入使用网上服务时及提出查阅或退款，退款须由经办申请及审核员进行审批。若卡公司不时认为

适当及可保障商户及/或卡公司的利益时，卡公司可在不需要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要求商户键入及/或以其他方式提

供该等数据以进行某些类型的交易。 

4.2      卡公司可以但没有责任就任何查阅或退款处理向商户发出任何通知单或确认函。 

4.3      商户同意使用密码及/或其他指定资料已足够确认其身份。商户提出的查阅或退款将是不可推翻。卡公司有权按该

等查阅或退款行事而不须向商户取得任何进一步书面或其他形式的确认，就算该等查阅或退款事实上并非由商户

给予或授权给予。 

4.4      卡公司只须按任何其单一及绝对决定按一般商业惯例及公司程序认为可行的查阅或退款行事。 

4.5      任何于卡公司接受及确认前的查阅或退款均不可撤销及约束商户。商户须负责因该等查阅或退款而致使卡公司产

生的任何款项或任何形式的责任。 

4.6      所有卡公司保存关于网上服务的记录，除明显错误外，均为其内容的最终证据并约束商户。 

4.7      商户同意其向卡公司发出的查阅或退款可能有时间上的误差。 

4.8      若按卡公司绝对酌情权决定其有理由的话，卡公司可拒绝进行商户经平台提出的查阅或退款，或要求商户就某特

定查阅或退款提供书面确认。 

5.          未经授权的查阅或退款 

5.1      在商户确保其已真诚地遵守所有本条款及细则中关于安全步骤的条文的前提下，若符合下列任何一项，商户不须

就任何未经其授权但以其密码提出的查阅或退款负责或承担任何责任︰ 

(a)      该等查阅或退款是在商户已按本条款及细则的内容通知卡公司其发现或怀疑其密码已向任何未经授权的第

三方披露或被该等人士得知；或 

(b)     商户的密码已因卡公司未能符合本条款及细则或任何疏忽或故意失责而被给予未经授权查阅或退款的第三

方得知。 



5.2      商户须负责确保所有其经平台发出的查阅或退款为准确、妥当及完整。卡公司没有责任去核实商户的查阅或退款

是否准确、妥当及完整。在不限制本条的范围下，除非是卡公司直接因严重疏忽或故意失责造成外，卡公司不须

就商户的查阅或退款任何形式的不准确、不妥当或不完整而对商户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负责。 

5.3      若商户有任何欺诈行为或严重疏忽或若其违反任何安全责任或本条款及细则所述的任何通知的要求，商户须承担

因未经授权使用而 

5.4 有关退款经确认后，卡公司将不接受更改或取消。如商户与其客户就退款有任何争议，卡公司一概不承担任何责

任。对其造成的所有损失或任何形式的责任。 

 

6.          卡公司的责任 

6.1      卡公司对下列各项不作任何陈述或保证，亦不承认所有默示陈述或保证︰ 

(a)      就网上服务而言，其所有权、准确度、完整性或标准性及对某特定用途的适用性等；  

(b)     对网上服务及商户使用该等服务不受干扰、及其可信性及效率；及 

(c)      网上服务或其组成部分没有任何误差及病毒。 

6.2      卡公司须就其提供的网上服务采取合理步骤以︰ 

(a)    确保平台已有足够安全保障；  

(b)   控制及管理操作系统的风险；及 

(c)    遵守所有适用法律及遵照不时通用的市场惯例。 

6.3      不论本条款及细则所载的任何条款，卡公司不须就商户使用网上服务而承担任何损失或损害(不论直接或间接)，

但该等损失或损害是直接因卡公司或其职员的严重疏忽或故意失责造成的除外。 

7.          商户的责任 

7.1      商户须就下列各项赔偿及弥偿卡公司，并使卡公司获得弥偿︰ 

(a)      由卡公司支付或承担的与商户违反本条款及细则中的条文及/或卡公司执行本条款及细则所有关的所有直

接及间接损失、损害、费用或支出(包括但不限于会计、法律及其他专业人士的费用)，须以弥偿方式赔偿；

或 

(b)       任何可能因卡公司向商户提供网上服务而承担的申索、程序、损失、损害或支出(包括但不限于会计、法律

及其他专业人士的费用)，不论是否因商户不当使用网上服务或因用于使用及/或查阅网上服务的电子设备

(或其他电脑硬件、设备、设施或软件)有任何损坏或与上述二者有关。 

7.2      若上述的损失或损害因卡公司或其职员的严重疏忽或故意失责造成，本第 7.1 段不适用。 

8.          商户的义务 

8.1      商户须采取所有措施，以︰ 

(a)      确保使用平台的电子设备有足够安全保障；  

(b)     就其使用、查阅及/或操作网上服务时遵照卡公司不时发出的安全指引；及 

(c)      确保电子设备并没有连接至其他人可观察、复制或追踪其使用网上服务或取得网上服务权限的任何其他电

脑或网络。 



8.2      商户须采取所有措施，不得 

(a)      容许任何其他人使用、查阅或操作网上服务，不论是否获得授权；及 

(b)     在无人留守电子设备的情况下维持登入的状态或使用网上服务。 

8.3      卡公司不得以电子或超链结方式要求商户提供其账户、保安资料或个人资料。若商户收到该等要求，商户须尽快

通知卡公司并在有需要时协助卡公司报警。 

9.          终止 

9.1      卡公司可全权酌情决定实时暂停、终止或以其他形式取消任何商户的网上服务而不须提供任何理由或通知。 

9.2      商户可于任何时间按卡公司不时指定的方式暂停或终止其网上服务。 

9.3      终止或暂停网上服务不会损害或影响商户与卡公司之间的所有已于该终止或暂停前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9.4      所有商户于本条款及细则中所述的弥偿、限制及义务的条文均于终止网上服务后继续有效。 

10.      费用 

商户同意在卡公司向商户发出 30天通知后，卡公司可就商户不时使用网上服务全权酌情决定向商户收取费用。 

11.      平台的保养 

11.1  卡公司不须就任何商户不时未能使用网上服务而承担任何责任。 

11.2  商户确认，卡公司须以合理尽力向商户提供网上服务的同时，于某些时间部份或所有该等服务可能因维修保养及/

或电脑、电信、电力或网络故障，或其他在卡公司合理控制范围以外的原因而未必可供使用。 

12.      通知 

12.1  商户根据本条款及细则所发出的任何通知，除非另有订明，必须以书面寄往卡公司的注册地址。 

12.2  在不影响其他通讯方式的情况下，商户将在下列情况下被视为已收悉任何月结单、通知、缴费通知书或其他通讯

︰ 

(a)        在一份香港报章刊登的 3 个营业日后； 

(b)       已在平台上刊登； 

(c)        留交于商户在卡公司记录中的任何地址，或邮寄予该地址 48小时后(如属海外地址则为 7 日后)； 

(d)       以电子邮件、讯息或图文传真发送往指定电邮或商户在卡公司记录中的设备或图文传真号码；或 

(e)        当透过电话或以其他口头通讯转达时(包括留下话音讯息) 

即使邮件被退(如属邮寄)，或商户已身故(如属个人)、清盘或丧失能力。「营业日」指银行在香港开门营业的日

子，不包括周日及公众假期。 

13.      变更的权利 

卡公司保留于任何时间变更本条款及细则中的条文或其任何部份的权利，而不须事先通知商户。任何该等变更将

为有效及对商户有约束力，不论商户对该等变更是否实际知悉。 

14.      可分割性 



若本条款及细则中的任何条文于任何时间变为违法、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则其余条款及细则皆不会因而受影响

或损害。 

15.      本条款及细则如中英文本有任何分歧，则以中文版本为准。 


